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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醉驾案件的特点

  简单案件?

疑难复杂案件？



《乙醇检验报告》

一个
中心

二、醉驾案件的办案思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检材（血样）收集
程序的合法性审查

  非法鉴定意见
                的排除

两个基本点



三、检材（血样）收集程序的合法性审查，实物证据的鉴真



个人认为：抽取血样的行为应当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行政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二）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
    （三）出示执法身份证件；
    （四）通知当事人到场；
    （五）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
    （六）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七）制作现场笔录；
    （八）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予以注明；
    （九）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九条：“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执法
人员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责人认为不应当采
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解除。”



盛装容器 标识及封装规范消毒剂抽血规范



3. 发现合法性问题的途径

  《当事人血样提取登记表》

   同步录音录像（执法记录）



        四、非法鉴定意见的排除，科学证据科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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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鉴定机构未经检验检测机构计量认证

检材与《血样提取登记表》的记载不一致

检材的流转、保管、送检等各个环节缺乏清晰的证明

鉴定过程和鉴定方法不符合相关专业的规范要求

“乙醇检验报告”，即鉴定意见的形式严重不符合相关规定6

鉴定程序违反规定

鉴定意见的定量结果，没有注明不确定度7



1.鉴定机构未经检验检测机构计量认证

《司法鉴定许可证》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

《鉴定机构资格证书》
《鉴定人资格证书》

《人民检察院鉴定机构资格证书》
《人民检察院鉴定人资格证书》

社会
鉴定机构和鉴定人

公安机关内设的
鉴定机构和鉴定人

检察机关内设的
鉴定机构和鉴定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五条第（三）项规定：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应当“有在业务范围内进行司法鉴定所必需的依法通过

计量认证或者实验室认可的检测实验室”。

  《浙江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五）项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设立司法鉴定机

构的，应当具备“在业务范围内进行鉴定所必需的依法通过计量认证或者实验室认可的检测实验

室”。第三十三条第（五）项规定，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受理“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和鉴

定能力的”鉴定委托。

   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六条第（五）项规定，“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和鉴

定能力的”鉴定委托，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受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

须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其计量检定、测试的能力并可靠性考核合格。”

  《浙江省检验机构管理条例》第八条规定：“检验机构从事检验服务活动，应当经国家认证认

可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计量认证合格；未经计量认证合格，不得从事检验服务

活动。”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检验检测机构为司法机关作出裁决，为

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为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决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结果的，应当取

得资质认定。



试管规格
2.7ml

医务人员
填写4ml

2.检材与《血样提取登记表》的记载不一致

鉴定人
填写2.5ml

    



3.检材的流转、保管、送检等各个环节缺乏清晰的证明

《浙江省公安机关血液中乙醇检验工作规范》

第三条：“血液样本（以下简称血样）的取样和送检应符合以下条件： ……（四）
提取的血样应放置在冰箱冷藏区（4℃）保存，并应在24小时内送检（节假日除外）；
遇特殊情况的，送检时间不得超过72小时。（五）血样应在采取保温措施条件下由民
警负责送检，在运输环节尽可能避免激烈震荡、摇晃。禁止在高温天气（气温高于
30℃）下未采取保温措施直接送检。（六）血样的物证包装袋不得拆封和破坏，直至
受理检验。”

第四条:“发生以下情形之一的，检验鉴定机构不予受理： （一）非民警送检的；
（二）物证包装未密封或有拆封破坏痕迹的；（三）物证包装封口处无相关人员签名
或者当签名不齐全时未能提供相关说明材料的，以及封口处无封装时间标识的；（四）
单支试管血样量少于3mL的；（五）血样有凝固或严重腐败现象的；（六）首次检验
的血样送检时间超过抽血时间72小时的；（七）重新鉴定的血样送检时间超过抽血时
间30天的；（八）其它不符合法律及有关程序规定情形的。”



4.鉴定程序违反规定

（1）实际只有一名鉴定人员实施鉴定，违反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
第十九条“司法鉴定机构对同一鉴定事项，应当指定或者选择二名
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的规定。

（2）是随意使用鉴定标准。

    目前在车辆驾驶人血液乙醇的检验检测上，国家标准强制性规
定的鉴定标准是《血液酒精含量的检验方法》（GA/T842-2009）
《生物样本血液、尿液中乙醇、甲醇、正丙醇、乙醛、丙酮、异丙
醇和正丁醇的顶空-气相色谱检验方法》（GA/T1073-2013）



5.鉴定过程和鉴定方法不符合相关专业的规范要求

 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在鉴定时不做血液乙醇的定性分析。

   （2）任何一个标准都规定血液乙醇含量的定量分析，必须
进行平行检测，必须计算相对相差，以两个样的平均数作为最
终结果。



6.“乙醇检验报告”，即鉴定意见的形式严重不符合相关规定

    《刑诉法司法解释》第八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对鉴定意见应当着重审查“鉴
定意见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备，是否注明提起鉴定的事由、鉴定委托人、鉴定机构、鉴定
要求、鉴定过程、鉴定方法、鉴定日期等相关内容，是否由鉴定机构加盖司法鉴定专用
章并由鉴定人签名、盖章”。

    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司法鉴定文书的制作应当
符合统一的司法鉴定文书格式”。

    司法部印发的《司法鉴定文书规范》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规定，司法鉴定文书
由封面、正文和附件组成。司法鉴定文书正文应当包括标题、编号、基本情况、检案摘
要、检验过程、检验结果、分析说明、鉴定意见、落款、附注。其中检验过程应当写明
鉴定的实施过程和科学依据，包括检材处理、鉴定程序、所用技术方法、技术标准和技
术规范等内容。司法鉴定文书附件应当包括与鉴定意见、检验报告有关的关键图表、照
片等以及有关音像资料、参考文献等目录。附件是司法鉴定文书的组成部分，应当附在
司法文书的正文之后。



7.鉴定意见的定量结果，没有注明不确定度。

           再精密的仪器也有误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八十五条 鉴定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鉴定机构不具备法定资质，或者鉴定事项超出该鉴定机构业务范围、
技术条件的；

（二）鉴定人不具备法定资质，不具有相关专业技术或者职称，或者违反
回避规定的；

（三）送检材料、样本来源不明，或者因污染不具备鉴定条件的；

（四）鉴定对象与送检材料、样本不一致的；

（五）鉴定程序违反规定的；

（六）鉴定过程和方法不符合相关专业的规范要求的；

（七）鉴定文书缺少签名、盖章的；

（八）鉴定意见与案件待证事实没有关联的；

（九）违反有关规定的其他情形。



THANKS


